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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8_E4_BA_8B_E5_c25_206767.htm 一、律师事务文书的

涵义 律师是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

执业人员，律师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

施，促进社会的法制建设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律师事务

文书是指律师在从事业务活动中制作的具有一定法律意义的

文书的总称。二、律师事务文书的作用 律师是社会法律工作

者，它的基本任务是为保障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并以维护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宗旨，而进行法律服务工作。但在各项

具体法律服务工作中，都必须制作相应的法律文书，或为当

事人代书，或以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名义出具文书；凭借律

师使用的法律文书，参与各项法律服务工作，以实现维护法

律实施、维护有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目的。律师参与的法律

服务工作，或涉及诉讼活动，或涉及非诉讼活动，都具有重

要的法律意义。因此，对律师使用的文书也都有较严格的要

求。目前部分的律师文书已由我国司法机关制订了统一的格

式，另有部分律师文书，虽尚无有关领导机关制定的统一格

式，但也有约定俗成的书写规格。所有律师文书都需要制作

具有规范作用的文书范例。 律师的根本职责在于从事法律服

务工作，给有关当事人以法律上的帮助。因此，律师文书自

然也是为了实现律师的这一根本职责而制作的。举凡涉及诉

讼的律师文书，不论是为当事人代书的文书，也不论是以律

师和律师事务所名义出具的文书，都对推动诉讼活动的进展

和诉讼案件的公正处理，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如律师代书的



起诉状、答辩状就是具有这种作用的律师文书。以律师和律

师事务所名义出具的法律建议书或法律意见书，对于解决委

托单位或顾问单位面临的法律问题，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另外涉及非诉讼的律师文书，同样具有帮助执法机关和有关

当事人解决法律纠纷和处理法律事务的重要作用。如为当事

人代书的各种非诉讼申请书，有助于各种非诉讼法律事务的

解决(企业法人开业登记注册申请书、商标注册申请书等)，

律师参加仲裁活动拟写的纠纷调解书，对于解决有关当事人

之间的纠纷，更具有直接的法律约束力量。 律师事务文书是

律师从事业务活动的手段和真实记录，制作规范的法律文书

对于更好的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宣传法制、保证法律正确

实施有着重要的意义。三、律师事务文书的特点 律师事务文

书除了具有一般法律文书的规范性、约束性、时限性、程式

性等特点外，还具有制作主体的代理性、主旨鲜明性、内容

广泛性等特点。正确把握律师事务文书的特点，对于制作法

律文书有着指导意义。(一)制作主体的代理性 律师文书虽然

是律师实务工作中必不可少的法律文书，但是严格说来，文

书本身的主体却不完全是以律师为主体的。换句话说，律师

在从事的各项业务活动中，所使用的法律文书，大部分是以

有关当事人为主体的。而律师主要是根据事实和法律，以及

当事人的意愿，为有关当事人拟定一定的法律文书。律师的

任务是代书。其性质属于律师给予当事人的法律帮助和服务

。所以说律师文书有相当一部分是要以当事人为主体的，包

括国家机关、法人、其他组织和公民个人。当然，律师文书

中也有一部分是以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名义制作的文书，直接

表示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主张和意见。应当说明的是，律师



的代书工作，也并非简单的代笔。文书中反映当事人的意思

，也并非当事人要怎么写，律师就怎么写。如果律师只是当

事人的简单的传声筒，就起不到给予当事人以法律帮助的作

用了。律师为当事人代书有关的法律文书，同样应该体现“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真

正达到保障国家法律的有效实施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目

的。(二)主旨鲜明性 主旨是文书的主要意旨。包括制作文书

的目的和文书的中心思想。这对于一篇律师文书说来是至关

重要的。任何一种律师文书都有十分明确的制作目的，同时

更必须具有鲜明突出的中心思想。因为只有具备鲜明突出的

中心思想，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预期目的。如律师经常为

当事人代书的民事起诉状，其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为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指控被告人的某种违法行为，或要求

与被告人脱离某种法律关系。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文书的中

心内容就必须以确凿的基本事实和相关的法律规定说明自己

的主张和理由。在诉讼中集中体现在诉讼请求上，再如律师

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也必须是就当事人的某种

预期所提出的明确法律意见，或帮助有关单位和个人依法处

理某一事件，或帮助其防范可能出现的法律后果，力求为当

事人避免某种损失。至于律师为当事人代书的各种涉及或不

涉及诉讼的申请书，通常都是一事一书，更必须做到目的明

确、内容单一、中心突出、主题鲜明。所以说主旨的鲜明性

是律师文书在写作内容方面的第一要求。(三)制作内容的广

泛性 律师事务文书包容的范围十分广泛，就诉讼代书而言，

既包括刑事诉讼的代书及出庭文书，也包括民事诉讼、行政

诉讼的代书、出庭文书；就非诉讼法律事务文书而言，其涉



及的范围则更为广泛，既包括律师代理仲裁、行政复议活动

所制作的非诉讼代书，也包容了律师参与经济、商务、家庭

、婚姻、财产、金融、证券、房地产交易、企业管理、税务

代缴、消费投诉、注册商标、申请专利等诸多活动中代写的

各类法律文件及法律专用文书，这是由律师全方位为社会提

供法律服务的工作属性所决定的，它只代表书状主体自身的

利益。它的作用是为了引起法律程序的提起及法律程序的变

化，通过诉讼，求得执法机关公正处理，因此它具有一定的

法律意义，但却没有强制性、约束力，也不产生法律效力。

这里指制作文书的结果，而非文书本身。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